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校外教學活動教師規劃指引 

112.12.25行政會報制定 

一、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及臺北市公立中等學

校舉辦校外教學實施要點。 

二、目的：為增進本校教師帶領學生至校外場域豐富學習視野、拓展學習資源，並能落實教育目的及

符合相關法令，以完善教師規劃校外教學活動之周延性。 

三、本校教師規劃校外教學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考量課程進度規劃，不宜過度壓縮原定應授之教學內容。 

（二）如活動須學生自費，應考量學生負擔能力及收取費用數額之合理性。 

（三）於教學時間至少一週前提出申請，俟核准後始能前往。 

（四）應由當週課表訂之授課教師領隊，並應注意學生安全及秩序。 

（五）合乎「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及「臺北市公立中等學校舉辦校外教學實施要點」

之規範。 

（六）如校外教學非原授課時段或影響當日其它節次課程時，請務必提前先至教學組完成課務處理

（調、代課）申請。 

（七）如為原班課程且申請教師非該班導師時，請先會辦導師後再提出申請。 

（八）除因傷病等特殊事由外（如行動不便等），校外教學應以班級為單位全體參與。教師並應事先

針對無法同行之同學規劃替代學習方案，妥善進行安置。 

四、學科及班級活動之樣態：導師或授課教師自發性之校外教學規劃，以下列樣態為原則，並以申請

內容個案認定是否審核通過，如遇有非常態之特殊案例應於申請時詳細補充說明其特殊及必要性

以利審查。 

（一）社會教育場域：參訪社會教育場域之建築、自然或人文風貌、常設展覽、設施，或欣賞舉辦於

社會教育場域展廳（區）內之短期性展覽，並與申請教師教授之學科課程內容具高度連結及必

要性。（如：教育館、博物館、美術館、文化館、探索館、藝術中心、運動中心、文創園區、

文學基地、人權園區等） 

（二）政府、學校機關或民營機構：與申請教師教授之學科課程內容具高度連結及必要性，或班級導

師基於生涯進路、職涯探索之教育目的安排前往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學校或民營機構進行之

參訪、座談性質活動。（如：立法院、監察院、法院或檢察署、總統府、大陸委員會、外交部、

國立臺灣大學、永續商店等） 

如參訪地點為高級中等以下之學校，以跨校課程開設、正式校際交流（如：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資優班成果發表）或該校具特殊設備或場域並同意供本校教學參訪（如：中山女高星象館）為

限。 

（三）戶外環境踏查：非室內空間或非固定於特定地點之人文或自然環境體驗、踏查、採集等多樣性

活動，並與申請教師教授之學科課程內容具高度連結及必要性。（如：校園周邊地圖描繪、登

山體驗、國家公園、田野調查或訪問等） 

（四）班級活動：無論活動舉辦之形式及地點（包含但不限於休閒或娛樂場域，如：電影院、動物園），

活動性質或內容以生活教育、團體輔導、聯誼活動為主，輔以學科教育等其他學習目標而舉辦

之班級性活動。 

該類活動規劃時，應強化教育目標，並於活動前妥適向學生說明，申請時須敘明具體細節及規

劃，活動後更能提供學生反思等深化學習意義之規劃。每學期該班以申請 1次為宜，時間限於

團體活動及彈性學習時間舉辦，並不得與學校表訂舉辦之講座、課程、活動重疊，由導師提出

申請為限。 



五、社團活動：由學務處社團活動組視社團目的及活動性質審核，不適用前一點之原則方向。 

六、申請及審核單位：校外教學申請由教務處審視學科課程內容之連結與必要性(向教學組提出申請)、

學務處審視班級活動(向訓育組提出申請)、社團活動(向社團活動組提出申請)及各類校外教學之

學生外出安全考量(會辦生輔組)。 

七、本指引經行政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